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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1 9 8 9 年 9 月 2 9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就秘书长关于 

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大会第 3 9 / 5 4号决议的 1 9 8 9年 2月 2曰 D D A / i— 

89/^W:FZM;E号照会，通知如下：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贯支持在世界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原则，并认为这是一个 

事项，有助于促进裁军的目标，尤其是缓和紧张和巩固国际安全与和平。 

基于支持此一原则，它支持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第39/54号决议，期 

使该地区和其他地区免于核毁灭的危险；它支持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商一致意见,因 

为该决议伸現以下的概念： 

(1) 该决议强调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必须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 该决议强调有关各方必须将其所有的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之 

下； 

(3) 该决议强调所有有关各方不得发展、生产、试验或取得核武器，亦不得容 

许在其领土内或其控制下的领土内放置核武器或爆炸装置。 

以上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笫39/54号决议内 

容的理解，它会尽一切方法在此基础上执行该决议的内容。 

阻碍执行此一决议的是以色列，它断然拒绝协商一致意见所体现的国际社会意 

愿，并采取以下做法： 

(1)以色列一直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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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色列一直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87 ( 1981)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以 

色列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之下；以色列迄今仍不顾此一 

保障制度； 

(3) 以色列拒绝接受不拥有核武器的概念，尽管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原子 

能机构一再要求它这样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秘书长先生致力执行这个决议的方法，非常明显的 

必须迫使以色列遵照国际社会的意愿和执行国际社会的决议并抑制其核野心。 




